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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5〕3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2年普通高

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21〕8 号）要

求，今年我省开展普通高职（专科）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“专转

本”招生工作。

3. 接收高校要将“专转本”工作纳入学校本科培养规模，根

据“专转本”生源情况、自身办学条件和往年接收规模，合理地申

报招生计划。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12年）》和

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（专科）专业目录（2015 年）》，

认真制订“专转本”专业计划。“专转本”招生专业原则上不超出

《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省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 选拔考试科目考试大

纲的通知》（苏教学函〔2020〕11 号）附件 1中注明的本科招生

专业。英语类、日语类、教育类（含师范类专业）、医护类等招

生专业须注明对报考者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的要求。请接收高校参

照附件《2022 年“专转本”计划申报表》的样式于 2021 年 12 月

20日前在计划申报系统中完成计划编制。与 2021年相比，拟调

整接收规模和专业的高校要专门提交报告，并在计划申报系统中

作明确备注。省教育厅对各校申报的计划进行审核后下达。

4. 接收高校应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“专转本”计划，制定办

班简章。简章应明确招生人数、专业名称、专业要求、办班地点、

学费标准、培养方式、学籍管理、毕业证书发放等内容。简章应

经省教育厅审核后，上网供考生查询。

二、选拔对象及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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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选拔对象为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，经省招生部门

按规定程序正式录取的，在本省各类普通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

学生（含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学生、2019 年秋季入学的面向

社会人员开展全日制学历教育招生学生）；经设区市招生部门按

照规定程序正式录取的，在本省各类学校的五年一贯制高职的五

年级在籍学生；普通高职（专科）录取后及在校期间从江苏省应

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，退役复学后的三年级在校学生（五年一贯制

高职五年级在校学生），及普通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当年从江苏省

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，退役一年内的毕业生（包括五年一贯制高

职），经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核后可参加相关

高校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“专转本”招生。

2. 针对上述三种选拔对象采取三种选拔方法：普通高职（专

科）学生“专转本”实行全省统一考试选拔的办法；五年一贯制高

职的五年级在籍学生“专转本”由接收高校组织考试，择优录取，

实施方案另行印发；退役大学生士兵免于参加文化课考试，须参

加由接收高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察，实施方案

另行印发。

3.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内，继续安排适量“专转

本”招生计划，专项用于招收本地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（专

科）毕业生。

4. 获 2021年、2022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省赛一等奖

或国赛二等奖以上学生可直接录取本科，但须参加全省统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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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专转本”考试。

三、全省统一考试选拔的报名、志愿填报及考试安排

1. 报名条件：

（1）思想品德较好，遵纪守法，身体健康；

（2）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，达到毕业要求，能

正常毕业。

（3）取得全国或江苏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及以上证书。

报名工作安排在 2022年 1月中下旬。具体报名时间由省教

育考试院公布。

2. 报名资格审查。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的考生报名工作由所

在高校负责组织，并根据报考条件、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对考生

进行资格审核后在学校官方网站公布。

3. 志愿设置。2022 年“专转本”录取工作按照考生报考类别

设置平行院校志愿。考生可根据自己在专科阶段的学习情况，按

照 2022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选拔考试专业大类设置所划

分的专业大类选择相关专业。每生最多可填报八所院校的八个专

业。

4. 考试。大学语文或高等数学 150分、英语或日语 120分、

专业综合 230分（其中专业基础理论 150分，操作技能 80分），

满分 500分。专业综合考试（含专业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）按本

科招生专业大类要求实行全省统一考试，以笔试形式进行。2022

年电子信息类、音乐类 2个专业大类作为试点，专业基础理论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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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实行笔试，操作技能进行现场测试，现场测试方案另行公布。

省控线按考生报考的专业大类、统考科目分别划定。考试时间为

2022年 3月 19日。

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工作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其招生考试工作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的管理办法执

行，报名、考试、录取工作均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、统

一监督。

四、转入与培养

1. 全省统一考试结束后，由省教育厅统一划出录取资格线，

有关本科院校根据公布的计划和考生志愿，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

取，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录取和监督。对不符合接收高校对专

科所学专业要求的考生，学校可以不予录取。

2. 省教育厅对录取结果进行审核和注册，并办理相关学籍

变更手续。

3．“专转本”新生凭专科毕业证书和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到本

科院校办理入学手续，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“专转本”学生，接

收院校不得办理入学手续。“专转本”学生统一转入本科三年级学

习。

4. 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学生学费与接收院校同专业学生实行

相同标准。

5. 接收高校必须单独为“专转本”学生组建班级，不得插班

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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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接收院校要全面总结近年来“专转本”工作，针对“专转本”

学生实际情况，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，认真修改和完善人才

培养方案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五、学籍管理与就业

1. “专转本”学生不得转专业和转学。

2. “专转本”学生除国家和省有明确规定的，享受与转入学校

本科生同等待遇。“专转本”学生毕业证书内容要按照国家规定填

写。

3. “专转本”学生毕业时，按国家有关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政策

执行。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

1. 2022 年是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选拔考试改革第一年。接收

院校、生源院校要切实加强对“专转本”工作的宣传、组织和领导。

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加强政策解答，落实工作责任，严格加强管理，

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工作。生源院校要认真做好学生报名、选拔、

送考等工作。考点学校要积极协作、同心合力做好考试组织和考

生服务等各项工作，确保考试安全和保密。

2. 各考点学校要协调本地卫生健康部门做好“专转本”考试

防疫工作，确保广大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

康。要认真研判疫情情况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标准及考点考场防

疫措施。各生源院校和考点院校，要做好对考生和工作人员的健

康监测、登记和新冠肺炎排查工作。生源院校要做好疫情期间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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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3日印发


